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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高管发〔2023〕37 号

松涛镇、狮子山街道，各分局、各部门，下属事业单位，市高投

集团：

经高新区管委会同意，现将《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政府投

资电力建设项目财政评审工作规程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
2023 年 7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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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按照“科学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”的要求，为高效

实施高新区政府投资电力建设项目财政评审工作，加强财政评审

全过程管理和监督，规范财政评审程序和行为，促进项目依法加

快实施，根据《基本建设财务规则》（财政部令第 81 号）、《财

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》（财建〔2009〕648 号）、《财政投资项

目评审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（财办建〔2002〕619 号）、《四川

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（川府规〔2022〕5 号）、《资阳市市本

级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财政审批管理办法》（资财

规〔2021〕3 号）、《资阳高新区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工作机制》

（资高管发〔2021〕2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高新区实际，制定本规

程。

第二条 资阳高新区范围内实施的政府投资电力建设项目财

政评审工作适用本规程。

第三条 本规程所称政府投资电力建设项目是指由高新区财

政承担支出责任并委托国有企业代建代管的各类新建政府性投

资电力要素保障项目、电力杆管线迁改项目，以及新建电力配网

工程电缆补差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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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政府投资电力建设项目（新建电力配网工程电缆补

差项目除外），坚持“预算先财评后实施”的原则，特殊紧急事

项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“错位推进”的方式实施。

第二章 职能职责

第五条 高新区财政金融局负责监督、管理与指导财政金融

服务中心业务工作，依据财政金融服务中心的评审报告向项目实

施单位批转评审结果。

第六条 高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综合行政执法局）负责

政府投资电力建设项目投资管理和监督，指导和督促建设业主单

位做好投资管理基础工作；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规

性进行初审；督促建设业主单位及时反馈评审意见。

第七条 高新区财政金融服务中心依据本规程对政府投资电

力建设项目的预算控制价、竣工结算价、竣工决算价进行政策性、

技术性、经济性评价审查，出具财政评审报告，对报告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第八条 建设业主单位在财政评审中负责做好工程前期准备

工作，及时提供评审所需资料，并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

完整性负责；负责组织设计方案审查；负责组织设计单位编制完

成工程预算；负责提供拟使用材料（设备）的规格、等级、标准；

负责审核竣工结算；负责组织编制竣工决算；负责在规定时限内

及时反馈财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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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项目实施单位负责按照中标价控制项目投资，涉及

设计变更及增加工程投资的，须报建设业主单位批准同意后方可

实施；负责组织编制竣工结算；负责配合财政评审人员开展对量

对价工作。

第三章 评审原则

第十条 新建政府性投资电力要素保障项目和电力杆管线

迁改项目以电压等级区分，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执行《建设工

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—2013）、《四川省建设工

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》（2020 年）及其配套文件规定；10kV

以上电压等级执行现行电力行业定额及配套文件规定。

第十一条 新建电力配网工程电缆补差项目，执行现行电力

行业定额及相关配套文件规定。

第十二条 新建政府性投资电力要素保障项目和电力杆管线

迁改项目预算控制价中的材料（设备）价格定价原则上采用资阳

地区信息价，资阳地区无信息价的，通过市场询价方式确认。鉴

于电力项目建设管理特殊性，询价材料（设备）价格存在争议时

可由建设业主单位提供拟使用材料（设备）的标准、等级进行询

价。

第十三条 对于“一事一议”“错位推进”的新建政府性投

资电力要素保障项目和电力杆管线迁改项目，由建设业主单位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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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提供该项目无信息价材料（设备）招投标相关资料，经相关部

门核实后按中标价作为计价依据。

第十四条 新建电力配网工程电缆补差项目财评竣工结算价

的无信息价材料（设备）价执行国家电网电子商务平台协议库存

价的采购结果，按采购协议库存价作为计价依据。

第十五条 电力杆管线迁改项目中原线路的残值按照该项目

原材料（设备）现价的 5%抵扣，原线路的材料（设备）清单由

建设业主单位提供、住建部门核实。

第十六条 建设业主单位编制的预算超概算的，需按相关程

序报批调概后方可送审。财政结算评审价超概算的，需由建设业

主单位按相关程序报批调概后，出具结算审核报告。

第十七条 建设业主单位应以项目工程财评预算控制价作为

项目施工招标的最高限价，最终以财评竣工结算价计入投资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规程依据的国家、地方有关政策、文件如出台

新规定的，以新规定为准。

第十九条 本规程由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财政金融局负责

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规程自 2023 年 8 月 18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2 年。



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8 日印发


